
指尖 3步│轻松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本文以闽政通 APP 为例）

☑ 就医地属于福建省内的，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 就医地属于福建省外的，需按规定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确保待遇不受影响。

第 1步 先备案

小贴士：参保人员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时原则上直接备案到就医地市或直辖市。就医地为海

南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请备案至就医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备案即时生效！

step①：登录闽政通 APP，点击【医
保服务-业务经办-异地就医备案】。

step②：认真阅读《个人告知书》中的
注意事项后，点击【发起申请】。

step③：核对填写个人备案信息，阅读
同意《个人承诺书》，点击保存。

step④：页面提示【信息提交成功】，
您本次的异地就医备案就登记成功啦！

step⑤：您可通过【异地就医备案-有
效备案记录】查询备案详情或办理备案
撤销手续。

step⑥：点击备案记录可查看详情；点

击“撤销”可立即撤销备案登记。



第 2步 查定点

第 3步 持码卡就医

>>> 在福建省内就医购药的参保人员或已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在福建省外就医

购药的参保人员，可凭医保码或社会保障卡在联网的定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医药费用。

>>> 参保人员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后，在备案有效期内可多次在就医地全国联网定

点医药机构直接结算医药费用，同时支持就医地、参保地均可享受待遇。

其他备案渠道

step①：登录闽政通 APP，依次点击【医保服务-公共查
询-省内联网机构查询/全国联网机构查询】。

step②：选择就医（备案）地市，机构类别、机构等级，
即可查询就医（备案）地市联网定点医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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